

迪环审〔2020〕10号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关于
《哈巴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管护用房拆除重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

迪庆州哈巴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你单位申请报批的《哈巴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管护用房拆除重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香格里拉市三坝乡哈巴村，项目属于原址拆除重建项目，项目代码：2020-533401-02-01-022109，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一幢四层综合楼，由综合服务用房、科研中心、宣教中心组成，室外配套辅助设施包括场内道路、绿化、围墙、大门、停车位等。总占地面积2069.5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440.84平方米；总投资853.06万元，环保投资84万，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9.85%。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迪发改农经〔2019〕27号文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后，项目建设和运营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和运营。进一步优化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案，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尽可能减少对自然保护区影响。
（二）加强施工管理，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区域设置截排水系统，施工废水、生活污水收集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于工地洒水降尘等，禁止外排。建筑拆除垃圾要分类处置，对可回收的做好回收工作，对不可回收部分进行集中规范处置，做好防扬尘和绿化工作，生活垃圾及时运送至乡镇垃圾集中处置点统一规范处置，严禁倾倒周围环境。施工工地应采取围挡措施，及时洒水降尘；物料运输须采取密闭方式和遮盖、洒水等措施，避免沿途抛洒，防止扬尘污染。通过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段等措施，严禁夜间和午间施工作业，特殊需要需要事先告知周围居民，确保施工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防止噪声扰民。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施工垃圾并做好绿化美化，砂石料向合法料场进行购买方式解决，不得在保护区范围设置砂石料场。
（三）加强运营期环境管理。落实雨污分流措施，设置5立方的隔油池预处理食堂废水，1个容积为2立方的化粪池，1个日处理规模2立方的生活污水处理站，出水设置10立方的收集池回用，不外排。食堂安装油烟净化器，处理好食堂废气，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妥善规范化处置。加强对车辆的管理，确保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要求，建筑物外观符合哈巴片区当地民居和自然环境特点，植树绿化考虑当地物种，同时做好周边环境的协调工作，房屋建设和装修材料使用绿色环保型材料，做到清洁节能降耗要求。
三、项目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云南省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和《云南哈巴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四、项目若发生重大变动，须向原审批部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审批。
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投入试运行后，及时按规定自行组织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向生态环境专网系统录入，同时向市生态环境分局和我局进行备案。
六、收到批复15个工作日内，应将批准后的《报告表》分送迪庆州生态环境局香格里拉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请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州生态环境局香格里拉分局负责组织该项目的环境执法现场监察和日常监督管理。
七、其他未经说明事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政策和该报告表有关要求办理。
（此件社会公开）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2020年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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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州发展改革委，州生态环境局香格里拉分局，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环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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